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有關「正版正貨承諾計劃」的最新情況  
 
 
目的  
 
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的 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

會議上，有委員建議知識產權署參考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，

以期提高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成效。本文件向委員滙報

知識產權署在研究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後的看法，及有關

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最新情況。  
 
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 
 
2 .  香港旅遊發展局 (旅發局 )所設立的「優質旅遊服務」

計劃是一項服務認證計劃，目的包括協助旅客及本地消費者

識別優質旅遊服務供應商、表揚符合既定服務水平的申請商

戶、加強各服務供應商提供增值服務的能力，藉此促進旅遊

業的發展。如申請商戶所提供的旅遊服務符合既定的評審準

則，將可獲這項計劃認證為「優質旅遊服務」商戶。獲認證

的商戶可獲授權使用「優質旅遊服務」標貼，藉此表示其「優

質旅遊服務」商戶資格，以及向客戶提供優質旅遊服務的承

諾。  
 
3 .  由於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是一項認證計劃，旅發局

委託了專業顧問為申請商戶進行專業評審。專業顧問是根據

一套既定的準則評審申請，亦會於年內實地訪查所有「優質

旅遊服務」商戶 (包括預先通知及 /或突擊訪查 )，以確保商戶

維持服務水準。如發現商戶在訪查中未能符合「優質旅遊服

務」計劃的評審準則，專業顧問會通知及要求有關商戶作出

補救措施以改善服務水準。  
 
4 .  旅發局設有「優質旅遊服務」委員會，其下的一個小

組委員會，負責批核及暫停或終止「優質旅遊服務」商戶資

格、檢討評審準則及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規則等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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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版正貨承諾計劃  
 
5 .  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主要目的，是要鼓勵零售商

戶作出售賣正版正貨的承諾，並以符合知識產權法例為榮。

所有參加計劃的零售商自願承諾不賣假貨。「正版正貨承諾」

計劃的實施，依頼參與商戶自律遵守會員守則。  
 
6 .  在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下，負責發標貼的機構 1和其

他相關的機構共同擬定會員守則。發標貼的機構會根據該守

則作出審批或中止計劃會員資格的決定。知識產權署的角色

是統籌有關的計劃，為發標貼機構提供行政支援及為計劃作

一般宣傳，並不負責審批或中止會員資格，亦沒有向商號會

員發出計劃的標貼和座咭。  
 
兩項計劃之比較  
 
7 .  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與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基

本性質不同，前者是一個認證計劃，透過第三者的專業評審，

以確認商戶的服務水平是否已達評審準則。後者則是一個純

屬自律性質的承諾計劃，旨在鼓勵零售商以尊重知識產權為

榮。  
 
8 .  兩項計劃的重點及涵蓋範圍也不盡相同。「優質旅遊

服務」計劃的推廣對象為零售商戶、食肆及旅客住宿服務，

而 涵 蓋 範 圍 則 著 重 產 品 及 服 務 水 準 (包 括 商 戶 有 否 就 貨 品 提

供清晰的價格，及產品說明與詳細收據、商鋪環境、員工的

溝 通 能 力 與 服 務 態 度 ， 以 及 處 理 顧 客 投 訴 的 程 序 是 否 恰 當

等 )。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重點則在於出售貨品的真偽，

由於該計劃的涵蓋範圍可涉及零售層面的所有貨品品種，要

透過第三者查核涵蓋範圍如此廣泛的貨品的真偽，不但成本

高昂，而且未必可行。要判辨一件貨品是否偽冒或屬盜版，

需要對該產品的各項特徵有深入的了解，很多時，只有相關

的產權持有人才具備所需的知識作判辨。此外，驗證的過程

也可能十分繁複。因此，要就偽冒和盜版物品活動進行有効

的市場監察工作，只有相關的產權持有人及海關才能勝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 與 計 劃 的 發 標 貼 機 構 有 港 九 電 器 商 聯 會 、 香 港 唱 片 商 會 、 港 九 藥 房 總

商 會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、 香 港 電 腦 商 會 、 香 港 珠 石 玉 器 金 銀

首 飾 業 商 會 ， 和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轄 下 的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保 護 協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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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關透過與版權和商標持有人及其商會的有效合作，一直對

巿場上可疑的冒牌或盜版活動作出緊密監視，並會對任何涉

嫌售賣冒牌或盜版貨的店舖迅速採取行動，此一執法機制一

直行之有效。在海關的嚴厲執法下，現時僅餘的盜版活動和

冒牌活動只屬低層次的零售活動，規模受到控制。在二零零

六年，當局共搜獲價值七千二百萬元，共三百萬隻盜版光碟，

拘捕了 931 人，又偵破了 985 宗有關冒牌貨品和附有虛假商

品說明的案件，共拘捕 706 人。  
 
9 .  在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下，若個別商戶違反計劃的

條款或未能符合評審準則的情況，前者會被即時終止認證資

格及被旅發局點名公告，後者則須根據專業顧問的建議作出

補救措施，有關商戶須在指定時限內採取及完成改善措施至

「優質旅遊服務」小組委員會接納的水平，否則其商戶資格

會被終止及同樣被點名公告。與「優質旅遊服務計劃」不同

的是，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下的的商戶若涉及售賣偽冒或

盜版貨品，有可能會招致民事甚或刑事法律責任 2。  
 
10 .  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已訂定了一套機制，以處理會

員商戶涉嫌售賣偽冒或盜版物品的情況。根據計劃的會員守

則，如發標貼機構或知識產權署有理由相信會員商戶違反守

則 或 海 關 曾 對 其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， 即 可 終 止 該 商 戶 的 會 員 資

格，發標貼機構及知識產權署有權公布海關曾採取行動的商

戶的名稱。在二零零六年，有一間零售商號因違反會員守則

而被終止會員資格，知識產權署並已於相關網頁內就終止該

商戶會員資格一事作出公佈。  
 
11 .  兩項計劃儘管性質不同，在運作上卻有某些相類近的

做法。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的小組委員會在審批新申請個

案時會參考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海關所提供有關該商戶的投

訴紀錄，申請商戶須於作出申請前 12 個月內無屬實的投訴紀

錄，方被接受申請。在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下，零售商戶

要成為會員或每年延續成為計劃的會員，須通過投訴紀錄審

查，即是在過去一年內沒有被人向上述兩間機構作出有關售

賣偽冒或盜版物品且查明屬實的投訴紀錄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 據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售 賣 冒 牌 貨 最 高 可 被 判 監 禁 5 年 及 罰 款 5 0 萬 元 。

根 據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， 售 賣 盜 版 物 品 的 最 高 刑 罰 為 監 禁 4 年 及 每 件 盜 版 物

品 罰 款 5 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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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最新情況  
 
12 .  為了讓零售商對加入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有更多的

其他選擇，知識產權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邀請了香港珠石玉

器金銀首飾業商會及香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知識產權保護

協會加入成為發標貼機構。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，有 380
個零售商號共約 2  050 多間零售店加入了「正版正貨承諾」

計劃，另有約 50 宗會員申請正在處理中，當中包括會員續期

及新會員申請。知識產權署會適時地更新「正版正貨承諾」

計劃的網頁內的資料，以方便消費者及遊客查閱參與「正版

正貨承諾」商戶的名單。  
 
13 .  為了便利消費者及遊客確認有效的「正版正貨承諾」

零售商號，知識產權署已於二零零七年度的「正版正貨承諾」

標貼及座咭換上新背景顏色及加上有效日期。日後，有關標

貼的顏色亦會每年轉換，以兹識別。知識產權署並於所有的

宣傳廣告上提醒消費者及遊客留意「正」字標誌的有效年份。

新的宣傳廣告自去年九月底開始分別刊登於不同的媒體如報

紙、雜誌、旅遊雜誌、地鐵、機場手推車及燈箱等。知識產

權署亦於去年八月與旅發局合作，在他們轄下的旅客諮詢及

服務中心派發「正版正貨承諾」單張，將此計劃向訪港旅客

推廣。  
 
14 .  此外，知識產權署也改善了有關商號會員使用「正版

正貨承諾」標誌的規定，清楚訂定商號會員於宣傳品上使用

「正版正貨承諾」標誌須向知識產權署申請批核的程序，並

就其使用提供指引，包括必須連同有效年份使用整個「正版

正貨承諾」標誌。  
 

15 . 為了進一步改善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的運作，發標

貼 機 構 同 意 ，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起 每 半 年 向 知 識 產 權 署 提 交 報

告，滙報有關計劃運作的事宜（包括收到的投訴及運作上遇

到的困難等等），以期識別計劃有待改善之處。  

 
結語  
 
16 .  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及「正版正貨承諾」計劃有某

些共通點，我們會繼續與旅發局保持聯絡，並會不時檢討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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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正貨承諾」計劃，日後若發現在運作細節方面「優質旅遊

服務」計劃有可借鏡之處，定會加以考慮。  
 
 
 
 
知識產權署  
二零零七年二月  


